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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91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-1號
(新北市雲端智慧科技中心2樓)
承辦人：蔡依齡
電話：(02)80723456 分機636
傳真：(02)89682278
電子信箱：ad582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國小資訊教育輔導小組召集學校(板橋國小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8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314100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21719031_113D2346380-01.odt、11321719031_113D2346381-01.
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理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

113學年度授證、資深優良團員表揚典禮暨團員增能研習

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計畫相關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3年9月2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。

(二)地點：本市中山國中活動中心(朝陽館)。

(三)參與授證人員：

１、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各分團團員（含正、副召集人、

執行秘書、諮詢委員、專任輔導員、兼任輔導員、榮

譽團員及指導教授）之頒聘儀式。

２、各業務科推動之議題團：包含教保輔導團、防災教育

輔導團、國中本土語輔導團(含閩、客、原)、家庭教

育輔導團、生涯發展輔導團、交通安全輔導團、終身

學習輔導團、雙語輔導團、童軍運動推廣輔導團、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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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團、國中小資優團之團員頒聘儀式。(公文、證書以

及相關計畫請各承辦科室另函通知團員)。

３、地方輔導群：含教師專業發展輔導小組、智慧學習輔

導小組、學習共同體輔導小組及AI科技數理增能小組

之團員頒聘儀式。

二、報名方式：請各輔導團依相關規定統一向三和國中報名，

並於113年8月16日(星期五)前授證資料上傳至雲端硬碟。

三、本局同意核予參加人員(課務排代)登記出席授證與研習。

另工作人員公假(課務排代)出席授證與活動彩排(時間為

113年9月19日下午1時至5時及113年9月20日上午10時至12

時)。

四、請各輔導小組於113年8月30日(星期五)前將授證典禮相關

資料上傳至網址：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

/folders/1W1SMmMczT3QM0BNeVF8mKlbG2a6EzV3N，俾利資

料彙整。

五、如尚有疑義請逕洽計畫聯絡人三和國中秦瑋憶老師，電話

(02)22879890分機770，或黃淑郁團務助理，電話(02)

80723456分機632。

正本：112國教輔導團召集學校(國小)、112國教輔導團召集學校(國中)、新北市蘆洲區
鷺江國民小學(113國語文領域分團國小召集學校)、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
(113社會領域分團國小召集學校)、新北市三峽區大成國民小學(113生活課程分
團召集學校)、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(113藝術領域分團國中召集學校)、新北市
立達觀國民中小學(113科技領域分團召集學校)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衛生保健及環
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工程營繕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
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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